
[檔號: 高等法院圖書館告示 3/2007] 

 

申請使用高等法院/區域法院圖書館 

 
申請資格： 

 申請人一般必須符合下述條件方可獲發圖書證： 

(a) 圖書館館長接受申請人是外地/公司律師、或現正修讀法律系的學生；及 

(b) 申請人持有香港身份證/香港特别行政區護照。 

 

 司法機構政務長或其代表有酌情權可批准將圖書證發給其他人士。 

 

申請方法： 

(1) 填妥圖書證申請表格； 

(2) 岀示香港身份證/香港特别行政區護照； 

(3) 出示外地律師證書/現職公司信件(適用於外地/公司律師) 、 或學生證(適用於法律系

學生) 、 或 遞交現職公司信件闡述申請使用圖書館的原因（適用於其他人士）； 

(4) 帶備上述項目(1) 、(2)、(3)及近照一張親自前往香港金鐘道 38 號低層 4樓 高等法院

圖書館辦理申請手續； 

(5) 申請於當日一經批准，請即到會計部繳交所需年費，收費如下： 

 

  外地/公司律師      三百四十元正 

   法律系學生          七十元正 

   其他人士         一百三十五元正 

 

      (低層 2樓會計部辦公時間: 星期一至五 0900–1300 及 1400-1700, 星期六 0900-1200) 

 

(6) 將繳費後附有機印收據的申請表交回圖書館服務台,以完成辦證手續。 

  

讀者在每次進入高等法院/區域法院圖書館時，請向圖書館職員出示圖書證。 

 

請注意你不可以外借任何圖書館資料。如個人資料有變更，請盡快通知高等法院圖書館以

便更新記錄。 

 
01/09/2008 修訂

  



司法機構圖書證申請表  Application for Judiciary Library Card 
（ 適 用 於 外 地或 公 司 律 師 /法 律 系 學 生 /其 他 人 士  For foreign or corporate lawyers / law students / others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(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,以便電腦處理  Please complete in BLOCK letters) 

先生 Mr.  女士 Ms.  太太 Mrs. 

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:              

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:            (surname) 

                    (other names) 

香港身份證號碼 HK Identity Card No:           (  ) 

通訉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: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近照 
 

     Recent Photo 

聯络電話/手提電話 Contact Telephone/ Mobile Phone No.:            

職業 Occupation: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 Name of Firm:                   

辦公室地址 Office Address: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辦公室電話 Office Telephone No.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:                 

舊圖書證編號(如適用)Previous Library Card No.(if applicable):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(法律系學生適用  For  Law S tudents  On ly )  

課程名稱  Name of  the  Course:            

舉辦機構  Inst i tut ion:            

修讀日期  Study Per iod:            

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’ s Signature: 
 

 

 

日期 Date:       

 

 (衹供圖書館使用 For Library use only) 

Application is approved /not approved, annual fee: $         

 

 

 for Judiciary Librarian     

Date of issue:       Expiry date:  

Application no.:       Barcode no.:  

Handled by:        

  



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

 

收集資料目的 

1.  填報於本表格內的個人資料，將用作處理你的圖書證申請、編算有關圖書館的使用的統計資料，以及備存一份

完整的讀者記錄。 

 

2.  於本表格提供個人資料是純屬自願的。如果你沒有提供足夠資料, 本館未必能夠處理你的申請。 

 

接受資料轉交的部門/人士 

3． 沒有。 

 

查閱個人資料 

4.  根據香港法例第 486 章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,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在申請時提供的個人資料。 

 

5． 如果你要查閱個人資料，便須填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根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第 67 條所指明的“查閱資

料要求表格”。表格可於下列網址下載: 

 http://www.judiciary.gov.hk/tc/crt_services/pphlt/pdf/jud39c.pdf , 亦可於司法機構各詢問處索取。 

 

6.  你的查閱權包括在繳交按照庫務署署長所公佈的費用後, 索取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。 

 

查詢 

7.  有關填報於本表格的個人資料查詢, 包括需要查閱及更正, 請向以下負責人員提出: 

香港 金鐘道 38 號 低層 4樓 高等法院圖書館 

圖書館館長(運作及參考) 

查詢電話:2825 4485 

 

  

http://www.judiciary.gov.hk/tc/crt_services/pphlt/pdf/jud39c.pdf

	職業 Occupation:                    

